
承辦人員檔案管理常見問題 

Q1：承辦單位檔案送歸檔前，應注意事項為何？ 

A1： 

一、填妥年度號、分類號及保存年限： 

（一）承辦人員需於公文書右上角填妥年度號、分類號及保存年限； 

（二）檔管人員發現分類號及保存年限錯誤時，得依法令規定逕予更正。 

二、編寫頁碼：應逐件逐頁編寫頁碼，並於首頁註明總頁數，加蓋承辦人員職名章。 

三、蓋騎縫章： 

（一）文稿有 2頁以上者應於騎縫處加蓋騎縫章或職名章； 

（二）附件屬書本形式或難以隨文裝訂者，得免蓋騎縫章或職名章，但需於首頁加 

註＂加一冊＂（例如：共 10頁加 1冊）。 

四、原件歸檔： 

（一）公文書以原件歸檔為原則，有附件者，數量以一種一份為限； 

（二）未以原件歸檔應敘明理由簽奉權責長官核准後，始得以影本辦理歸檔； 

（三）影本歸檔應於本文加註與原件相符並蓋承辦人員職名章。 

五、添註塗改：應於文稿添註塗改處蓋職名章。 

六、併／彙辦文號：請註記於文件左下角。 

七、其他注意重點：法規明定下列情況，檔管單位應退請承辦單位或文書單位補正： 

  （一）案件或其附件不全，或附件未經簽准而抽存。 

  （二）案件污損、內容不清楚或無法讀取。 

  （三）案件未經批准或漏判、漏印、漏發及漏會。 

  （四）案件未編列文（編）號或文（編）號有誤。 

  （五）案件未填註保存年限或分類號。 

  （六）案件未依規定編碼或頁碼編寫有誤。 

  （七）案件未依規定蓋騎縫章或職名章。 

  （八）樣張或已作廢之契約憑證等文件，有漏蓋「樣張」或「註銷」字樣。 

  （九）案件與歸檔清單之登載不符。 



  （十）案件未能以原件歸檔且未經簽奉權責長官核准。 

 

 

快速查檢範例：以「簽」之歸檔檢查為例 

 

 

  簽 於(機關或單位)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檔    號：/04 

保存年限：年 

日期：年月日 

(以上是否填妥) 

主旨： 

說明：(文稿塗改修正是否蓋職名章) 

擬辦：(未以原件歸檔是否敘明，影本是否加註與原件相符並蓋職名章) 

          敬陳 

○長(簽於機關或單位、簽陳對象、決行層級是否符合) 

 

會辦單位： 

第○層決行(應注意為府文或局文之決行層級)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檢查是否漏印) (檢查是否漏會) (檢查是否核章批准) 

(代決案件是否蓋代為決行章) 

 

 

  

                    共頁加冊(職名章)                                                                       

併號           第 1頁  共 1頁                        (編頁碼) 

(兩頁以上蓋騎縫章) 

 

 

 

 

 



Q2：哪些物品不適合歸檔？ 

A2： 

一、現金、有價證券（本票、郵政匯票、公債、保單、定期存款單、銀行保證保險書、 

信用狀等）及其它貴重物品。 

二、司法訴訟有關物證。 

三、流質、氣體、易燃品、管制物品或其他危及人身與公共安全之物品。 

四、易變質而不適長期保存之物品。 

 

 

Q3：附件歸檔原則為何？ 

A3： 

一、抽存續辦規定： 

（一）附件屬抽存續辦者，承辦人員應於本文敘明，並於附件註記文號及辦畢日期 

，簽奉機關權責長官核准； 

（二）俟其辦畢後，承辦人員應依規定辦理附件歸檔事宜。 

二、隨文裝訂：附件以隨文裝訂為原則，如難以併同裝訂時，應在原稿註記「附件另  

存」，並於附件本身標記名稱及收發文號。 

三、得不歸檔範圍： 

（一）附件為書籍經指定保存單位或為應公開之陳列品(如海報)等， 

不需辦理歸檔； 

（二）一般信封或封套得不歸檔，惟如屬訴願案、訴訟案、人民陳情案或申請案等 

具行政稽憑及法律信證價值之封套者(如：有掛號號碼之信封)例外。 

四、關聯註記：歸檔案件有書籍型式之附件時，承辦人員應於書籍封面右下角載明文 

(編)號。 

五、型式敘明：附件有特殊媒體型式者，如影音、光碟片、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之媒 

體時，承辦人員應於其媒體或外包裝載明名稱、文號、規格、及內容

概要。 

 



Q4：已辦畢之公文應如何編頁碼？ 

A4： 

一、編碼範圍：應涵蓋本文及其附件。 

二、編碼次序： 

（一）應按文件時間先後次序排列，晚者在上，早者在下，依序編碼。 

（二）屬簽稿並陳者，以稿在上、簽在下次序編寫。 

（三）若有附件者，先編本文，後編附件。 

（四）雙面書寫則雙面計頁編碼。 

（五）空白頁不需編碼。 

三、頁碼編寫位置： 

 (一) 應逐件逐頁於頁面下方適當位置編寫。 

 (二) 案件首頁空白處應註明總頁數，並由承辦人員蓋職名章。 

四、附件之編碼： 

（一）應併同本文連續編碼。 

（二）書籍型式或無法隨文裝訂者，以一冊計算。 

（三）隨文歸檔之信封套、浮貼、身分證影本、准考證影本、制式表 

格等，皆應編碼。小於 A4之附件，應以 A4紙襯貼。 

 

 

Q5：已送歸檔案件如何辦理調案？ 

A5： 

一、案件尚未編目完成： 

（一）承辦人洽檔案管理人員退回原稿及電子流程。 

（二）需簽收退件清單或於登記表註記以釐清權責。 

（三）公文系統退回辦理之案件應於當日重新歸檔，以免影響公文處理時效或產生逾 

期未結案件檢查表。 

 



二、案件已編目完成： 

（一）應填具調案單，經權責主管核准後借調。 

（二）檔案借調以案件為單元；以提供複製品為原則。 

（三）不同檔案類別借調申請方式如下： 

 

申請方式 檔案類別 檔案領取方式 

線上申請 

電子公文 
系統發送 

影像檔案 

100 年(含)以後至當年度非密件紙

本檔案 
檔案室領取 

紙本申請 
100 年以前之紙本檔案 

密件檔案 

 

 

Q6：承辦人應如何辦理附件漏歸補歸？ 

A6：以調案方式借出原件或以退件方式辦理。 

一、註記補歸原因： 

於欲歸入之紙本公文最後一頁背面，註記漏歸補歸原因，並由承辦人及單位主管

核章。 

二、頁碼續編並補蓋騎縫章： 

補歸文件列於原件後，需續編頁碼，首頁之總頁數需修改後由承辦人員重新蓋職

名章。 

 

 

Q7：歸檔案件無法以原件歸檔或以影本抽換正本時，應如何處理？ 

A7：以調案方式借出原件或以退件方式辦理。 

一、本文原件改以影本歸檔時： 

（一）於影本第一頁空白處，簽註原件去向或無法以原件歸檔原因（例如送會計核 

銷），並經承辦人及單位主管核章。 

（二）加蓋與原件相符章及承辦人員職名章。 



（三）頁碼補編並補蓋騎縫章：頁數若有變更則首頁之總頁數需修改後由承辦人員 

重新蓋職名章。 

二、附件抽換時： 

（一）於欲抽換附件前一頁背面空白處，載明抽換原因及抽換頁數，並經承辦人及 

單位主管核章。 

（二）頁碼補編並補蓋騎縫章：頁數若有變更則首頁之總頁數需修改後由承辦人員 

重新蓋職名章。 

 

 

Q8：遺失檔案時，應如何處理？ 

A8：檔案遺失，應設法向原承辦機關或其他有關機關，影印補錄簽請機關首長核准後 

歸檔。 

 

 

Q9：承辦人員調離職時應注意事項？ 

A9： 

一、本局同仁調離職前，應知會檔案管理人員，其離職單需經調卷承辦人及股長核章。 

二、所借調檔案應全數歸還，不得轉借。 

三、司法檢調之檔案，若未屆滿歸還期限，應列入職務移交事項，並於原調案單影本 

更改調案人姓名加蓋職名章，經單位主管核章後，至檔管單位辦理更換調案人。 

 

 

Q10：機密檔案如何歸檔？ 

A10： 

一、機密案件歸檔時，承辦人員應另使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裝封，並依規定填寫相關 

資料，彌封處應由承辦人加蓋職名章，封口由承辦人會同單位主管蓋職名章

彌封。 



二、檔案管理人員點收機密文書時，僅得依封套上記載事項檢視，不得拆開封套；封 

套上記載不全者，應退回補正。 

三、封套所列案由不得略記為「密不錄由」，應記載不涉及機密內容之描述。 

 

 

 

Q11：機密檔案專用封套「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欄位要怎麼填？  

A11： 

一、機密檔案專用封套「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欄位係指案卷內最早與 

最晚之「文件產生日期」。 

二、案件文件產生日期之判定： 

（一）屬機關創簽者，以核判日期為文件產生日期； 

（二）發文者，以本機關發文日期為文件產生日期； 

（三）來文存查者，以來文機關之發文日期為文件產生日期； 

三、填寫方式： 

（一）封套內僅封裝 1件檔案時，應填寫該案件之文件產生日期； 

（二）合併多件文號為 1案件時，文件產生日期應以該案件最後產生之文件為著錄 

依據； 

（三）若封套內有 2案件以上檔案時，則應填寫封套內文件之最早與最晚產生日 

期。 

 

 

 

 



Q12：機密檔案專用封套「頁數、件數、附件數」等欄位怎麼填？  

A12： 

一、頁數：該封套內本文及隨同裝訂附件之頁數總和  

二、件數：指案件數(合併多件文號為 1 案件者，件數欄位應記載 1） 

三、附件數：該封套內之附件總數量(含各媒體類型)。 

    以「來函 2 頁與其可隨文裝訂紙本附件頁數 10 頁，本機關簽稿 3

頁與其可隨文裝訂紙本附件頁數 10 頁，光碟片 1 片」為例，封套相關

欄位記載如下： 

 

 

 

Q13：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彌封處要蓋到哪個層級？ 

A13：機密檔案專用封套上彌封處應由承辦人加蓋職名章，封口由承辦人會同 

單位主管蓋職名章彌封，以釐清權責。 

 

 

 

 

 

 

 

 

 

 

 

 

 


